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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一项必要程序，是建设单位同公众之间的一

种双向交流。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协调工程建设和社会影响的手段，是实现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环节，也是维护公众权益的重要体现。为保证环境影响评价

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反映更多公众和专家的声音，本次环评工作依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的要求，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

果和实践经验，通过公众调查等形式，征求了利益受众的意见，并将其结果作为

本次环评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1.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2）《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 

1.2 公众参与调查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部分，一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首先

考虑的是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问题，但是，项目的开发建设对当地居民和公众

的影响同样也十分重要。因为一个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对当地的经济结构、人们

的生活方式、公众健康等方面都会产生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而当地公众和社

会团体是最直接的受影响者。因此，当地公众和社会团体对开发项目的态度是不

容忽视的，实施公众参与是必要的，它的意义在于： 

（1）公众参与过程中，把项目可能引起的有关环境问题告诉公众，可以让

公众了解项目，换取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使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同时提高了

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2）公众，尤其是直接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他们对和项目有关的环境

问题以及相应的环境影响的感受是直接的，也是较敏感的，往往会意识到某些重

大环境问题和环境影响，会对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提出有益的看法，有利于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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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公众参与，可获知公众对项目的各种看法、意见，为维护公众的

切身利益找到依据，在环评过程中充分采纳可行性建议，减少由于二者缺乏联系

而使公众产生的担忧，尽可能降低对公众利益的不利影响，使之得到必要的补偿。 

（4）在环境影响评价后的评估工作中，主要依靠公众监督的作用，公众的

积极参与，是环境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项目的

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环境质量，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1.3 公众参与调查形式和内容 

滨海大通道至龙田公路工程项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龙田镇，起于龙田

镇后园村现状土路与 G228 交叉口附近，设计起点与 G228 平交，路线沿金山南

侧布设，途经后园村，终点至福清市生活物资城郊大仓基地处接入现状交叉口，

设计终点与金山路街接、与龙湖路平交。路线全长 2.343km，公路路基宽度为 26m

（K1+980~K2+346 右侧增设人行道，路基宽度 28m），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双

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60km/h。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电

力照明工程、管线综合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等。项目总投资 10999.05 万

元，计划建设工期 12 个月。 

本项目公众参与采取现场公示、网络平台、报纸刊登等方式，共进行了两次

公众参与调查，具体调查时间、调查方式见表 1。 

表 1  公众参与调查时间及调查方式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 方式 公示日期 公示地点 备注 

1 
首次环评

信息公示 

委托该项目

的环评工作

7 天内 

网络公示 
2025 年 3 月 5 日~

征求意见稿完成 
福建环保网 

未接

到公

众意

见和

建议 
2 二次公示 

环评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编制完成报

送之前 

网络公示 

现场公示 

报纸公示 

2025 年 4 月 14 日 

~2025 年 4 月 25 日

（报纸公示日期为

2025 年 4 月 17 日、

4 月 23 日，共 2 天） 

福建环保网、东营村

委会宣传栏、海峡都

市报（含数字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25 年 3 月 5 日进行首次公开，首次公开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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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示的主要内容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本项目于 2025 年 3 月 4 日委托厦门市政南方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于 2025 年 3 月 5 日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第九条中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单位 7 个工作日内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评信息公示选择在福建环保网站上进行，公示网址为

https://www.fjhb.org/huanping/yici/37260.html，公示期为自公示之日起至征求意见

稿完成期间，公示截图详见图 1。 

本次公示网站选择福建环保网，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属于《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第九条中“通过其网站、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

台）”中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第九条要求。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均没有收到公众提出的

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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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次信息公开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的主要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本次网络平台和张贴公示日期为 2025 年 4 月 14 日 ~2025 年 4 月 25 日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

工作日的要求。报纸刊登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7 日、2025 年 4 月 23 日，符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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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选择在福建环保网上进行，公示网

址为 https://www.fjhb.org/huanping/erci/38091.html，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2025

年 4 月 14 日 ~2025 年 4 月 25 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2。 

本次公示网站选择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10 个

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第十一

条要求。 

 
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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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张贴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在东营村委会宣传栏张贴公告，公

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2025 年 4 月 14 日 ~2025 年 4 月 25 日)，现场公示照片见

图 3。 

本次张贴区域为东营村委会宣传栏，为本项目敏感点所在地政府信息公开

处，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一条要求。 

 

 
图 3  现场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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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报纸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在海峡都市报上刊登，且在征求意

见的 10 个工作日（2025 年 4 月 14 日 ~2025 年 4 月 25 日）内，第一次为 2025

年 4 月 17 日，第二次为 2025 年 4 月 23 日，公示照片详见图 4。 

本次报纸公示载体选择海峡都市报，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

纸，且信息刊登日期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报纸公开信息次数为两次，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第十一条要求。 

  

图 4  报纸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期间，一次公示网站查阅次数为 380 次，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站查阅次数为 248 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均没

有收到公众查阅报告书纸质版本的需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均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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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

建议，不属于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项目，因此，本项目未开展深度

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

议。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示内容及日期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本项目于 2025 年 6 月 3 日在

福建环保网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和公众参与说明，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第二十条要求。 

6.2 公开方式 

本项目报批前公示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未

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和公众参与说明选

择在福建环保网（https://www.fjhb.org/huanping/quanben/39189.html）上进行公开，

公示截图详见图 5。 

本项目报批前公示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公示网站选择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

媒体网站进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第二十条要求。 






